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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
行政
区域

问题类型
污染
类型

调查核实情况
是否
属实

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
责任人

被处理情况

18
D3HB2025
12130031

有人在保定市博野县安阳镇李思庄村
村东大东山开山卖石。

保定市
顺平县

群众身边的
生态环境问
题

生态

1.关于“有人在保定市博野县安阳镇李思庄村村东大东山开山卖石”问题部分属实。经核查，
举报的保定市博野县安阳镇李思庄村，实际为保定市顺平县安阳镇李思庄村，反映区域实际为
大唐保定热电厂顺平县350MW光伏发电项目施工区域，该项目于2023年11月17日在顺平县行
政审批局备案，由中国安能集团第二工程局负责施工。该区域在施工场地平整和修建工程便道
的过程中产出了部分土石方，所产出的土石方全部用于工程项目便道的平整和加固，未发现外
运情况。该施工区域在项目用地批复范围内。

部分
属实

加强监管，确保项
目在实施过程中依
法依规，规范施工
。

加强监管，确保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依法依规，规
范施工。

已办结 无

19
D3HB2025
12130016

保定市清苑区园区路32号往东地下桥
有积水。

保定市
清苑区

群众身边的
生态环境问
题

水

关于“保定市清苑区园区路32号往东地下桥有积水”问题属实。经核查，因清苑城区整体呈西
高东低态势，西侧朝阳南大街路面高程18.6米、市政管网管底高程15.8米，东侧长城南大街路
面高程14.4米、市政管网管底高程10米，市政管网管底东西落差近6米，而该地下桥为区域地
势最低点，导致雪后融水持续倒灌至桥下，积水无法及时排出，导致出现积水。

属实
将积水抽净，保障
周边企业、居民正
常出行。

2025年12月15日，清苑区紧急联系调配排水软管
及大功率抽水泵，将积水抽净，同时，疏通管网
淤堵，保障周边企业、居民正常出行。预计于
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积水清理工作。

阶段性办
结

无

20
D3HB2025
12130015

反映人有2.8分地，22日反映：位于
保定市涿州市百尺竿镇普利庄村东南
紧挨搅拌站东北角，被某人挖出一个
深十米的大坑，土地上的砂石料被挖
走后，填埋了建筑垃圾，并在建筑垃
圾上栽树。该问题至今未清理。

保定市
涿州市

群众身边的
生态环境问
题

固废

关于“反映人有2.8分地，22日反映：位于保定市涿州市百尺竿镇普利庄村东南紧挨搅拌站东
北角，被某人挖出一个深十米的大坑，土地上的砂石料被挖走后，填埋了建筑垃圾，并在建筑
垃圾上栽树。该问题至今未清理”问题属实。经核查，该处土地性质二调为滩涂用地，三调为
坑塘水面。该地块大坑为2008年挖取砂石料形成，深度10米左右，2018年回填建筑垃圾至深2
米左右并进行覆土，2021年普利庄村民张某某在此处种植树木，2021年至今此坑情况无变化
。涿州市百尺竿镇聘请了第三方公司对该地块土地性质进行了勘测，结果显示场地内人工填土
以黏性素填土及建筑垃圾杂填土为主，土体结构疏松。勘查表明，场地地表部分分布较厚人工
填土。所填埋建筑垃圾因时间久远且无污染风险，加之地上已种植树木，建筑垃圾无需清理，
符合“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深化农村垃圾治理的实施意见》指导要求中二-
（三）加强农村建筑垃圾就地就近消纳再利用，鼓励通过粉碎转化、坑塘回填、回收利用及村
内道路、入户路、景观建设等方式，提高建筑垃圾就地就近消纳和再利用水平”要求。

属实

涿州市将加大巡查
力度，以人防加技
防双重措施防止砂
石料盗采和垃圾填
埋问题的出现。

涿州市将加大巡查力度，以人防加技防双重措施
防止砂石料盗采和垃圾填埋问题的出现。

已办结 无

21
D3HB2025
12130013

保定市涿州市码头镇北西郭村：1.村
中心有个搅拌站，有扬尘，噪声大。
2.村中心平地有约3米高的生活垃圾
、建筑垃圾。

保定市
涿州市

群众身边的
生态环境问
题

大气

1.关于“村中心有个搅拌站，有扬尘，噪声大”问题部分属实。经核查，涿州市久鑫盛世建材
有限公司环保手续齐全，处于停产状态。该企业已向住建部门提交停产报告，于2025年12月
15日起正式进入冬季停产期，计划2026年3月恢复生产。厂区内无露天存放物料，存在清扫不
及时，有落叶和少量积尘情况；经查看筒仓布袋除尘器，发现布袋积尘较多，由于企业停产，
加之天气原因，物料场降尘设备已停水，易造成扬尘。企业噪声主要来源于铲车、搅拌机、砂
石分离机等设备，12月起仅有少量业务，夜间不进行生产，并已采取厂房密闭隔声、基础减震
等降噪措施。经走访周边群众，均表示未感到明显扬尘或噪声影响。
2.关于“村中心平地有约3米高的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”问题不属实。经核查，村中心无生活
垃圾和建筑垃圾堆放。同时，对全村范围进行检查，未发现其他垃圾点位。

部分
属实

加强企业监管，严
格落实扬尘管控各
项措施。

1.该企业已落实洒水抑尘措施，对厂院进行清
扫，车辆冲洗装置开启后可正常运行，并于12月
14日当日对筒仓布袋除尘器清理完毕。
2.涿州市要求该企业在恢复生产后增加洒水降尘
频次，严格执行车辆冲洗制度，适时开启物料仓
内降尘设备。

已办结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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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8
X3HB2025
12130037

保定市易县金家庄村的易县岩峰建材
有限公司，违法违规开采矿石造成野
三坡区域山体严重破坏，长期以来以
露天开采方式，一是导致山体结构破
坏，坡面岩石裸露、松散渣堆遍布，
多次出现滑坡泥石流；二是水土流失
严重，地表植被被完全铲除，原生土
层流失殆尽，经常发生大面积山体崩
塌；三是生态系统退化，受损山体植
被覆盖率不足10%，物种丰富度大幅
下降；四是地质灾害风险加剧，山体
出现大量裂缝，给下游村民生命财产
埋下重大隐患。该公司故意通过倾倒
大量矿渣堵塞山下河流，形成公司向
外输送矿石的临时道路。

保定市
易县

群众身边的
生态环境问
题

生态

1.关于“保定市易县金家庄村的易县岩峰建材有限公司，违法违规开采矿石造成野三坡区域山
体严重破坏，长期以来以露天开采方式”问题部分属实。经核查，群众反映的点位为易县岩峰
建材有限公司金家庄建筑用白云岩矿，该矿山距离涞水县野三坡区域约12.7公里，不在野三坡
区域内。该矿山采矿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均登记为露天开采，于2023年6月份至今处于停
工停产状态。2021年至今，易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聘请第三方对全县重点矿山开展了定期技术
检测，检测期间未发现该矿山存在违法违规开采行为。
2.关于“导致山体结构破坏，坡面岩石裸露，松散渣堆遍布，多次出现滑坡泥石流”问题部分
属实。经核查，2016年6月，该矿山委托第三方公司编制了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》，并通
过专家审查。该方案中明确提出坡面岩石裸露，露天开采方式不会对山体结构造成破坏。该矿
山停产前，经开采，在其矿区沟谷地带，存在散落渣堆。为消除安全隐患，2024年6月经易县
政府批准后开展隐患治理，治理区域内的渣堆已全部清理。矿区范围内部分开采台阶上堆存矿
石，因停工停产未及时外运，易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责令矿山企业立即进行苫盖。通过了解
询问、查阅资料和现场检查，未发现滑坡泥石流痕迹和有关记录。
3.关于“水土流失严重，地表植被被完全铲除，原生土层流失殆尽，经常发生大面积山体崩塌
”问题不属实。经核查，该矿山于2016年7月编报水土保持方案，并根据水土保持方案落实了
水土保持措施并完成了验收。通过了解询问、查阅资料和现场检查，未发现大面积山体崩塌痕
迹和有关记录。
4.关于“生态系统退化，受损山体植被覆盖率不足10%，物种丰富度大幅下降”问题不属实。
经核查，该公司已按要求编制了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。经无人机飞检，该公司矿
山已按照恢复治理方案边开采边治理，随着恢复治理项目的逐步进行，生态系统逐步恢复。经
套合林保规划及2024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，易县岩峰建材有限公司采矿占用地类为非林地。
5.关于“地质灾害风险加剧，山体出现大量裂缝，给下游村民生命财产埋下重大隐患”问题不
属实。经核查，该矿山相关参数符合《易县岩峰建材有限公司金家庄建筑用白云岩矿安全设施
设计》相关要求，不存在地质灾害风险加剧现象，矿区范围内山体未见裂缝，厂区距离最近村
庄民房直线距离约1.7km，矿山开采不会对下游村民生命财产造成影响。
6.关于“故意通过倾倒大量矿渣堵塞山下河流，形成公司向外输送矿石的临时道路”问题不属
实。经核查，自易县岩峰建材有限公司大门至234国道，为混凝土硬化路面，该路段途经易县
流井乡金家庄村、东豹泉村，既是村民生产生活的主路，也是易县岩峰建材有限公司运输车辆
必经之路，非临时道路。附近无划界河道，该道路两侧及沿途自然沟内无倾倒矿渣的现象。

部分
属实

加强巡查监管，同
时，易县自然资源
和规划局将持续监
督企业落实主体责
任，做好生态修复
工作。

针对部分开采台阶上堆存矿石问题，易县自然资
源和规划局已责令易县岩峰建材有限公司立即苫
盖。

已办结 无

69
D3HB2025
12130014

保定市曲阳县晓林镇李王化村，
2023年至今有人在东南方向1000米
处山上破坏山体植被后掩埋建筑垃圾
。

保定市
曲阳县

群众身边的
生态环境问
题

生态

关于“保定市曲阳县晓林镇李王化村，2023年至今有人在东南方向1000米处山上掩埋建筑垃
圾”问题部分属实。经核查，曲阳县晓林镇李王化村东南方向山体为墩子山，2023年9月，晓
林镇人民政府根据举报线索发现墩子山有倾倒建筑垃圾情况，立即制止并对墩子山周边加大巡
查频次，之后未出现倾倒情况。2025年12月14日，曲阳县晓林镇人民政府委托河北泉皓环境
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取样，经初步鉴定，此处历史倾倒的建筑垃圾未造成土壤污染。2025年12月
16日，曲阳县林业局委托石家庄瑞霖自然资源鉴定中心对占用草地面积、地类及破坏程度进行
鉴定，鉴定结果显示占地面积3.70亩，全部为其他草地，所占草地已自然恢复。
关于“破坏山体植被”问题不属实。经核查，墩子山山体质地较硬，无法深挖，山体表面布满
杂草，未发现破坏山体植被痕迹。

部分
属实

加大宣传和巡逻巡
查力度，严防再发
生倾倒垃圾行为。

针对“存在建筑垃圾”问题，根据现场勘查和鉴
定结果，山体已自然恢复且未造成土壤污染，综
合考虑环境影响，不再对历史倾倒建筑垃圾进行
清运；曲阳县已设置了警示牌，加大宣传和巡逻
巡查力度，严防再发生倾倒垃圾行为。

已办结 无


